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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432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富临精工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78 

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 

 

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

于 2024 年 12 月 13 日以电话等通讯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，并于 2024 年 12 月 17

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。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9 人，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9 人，公

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，会议由董事长王志红先生主持。会议的召集、

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规定。 

一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暨关联交易的议

案》 

为适应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芯智热控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芯智热控”）

战略布局和经营发展需要，优化资本结构，持续推进新能源汽车智能热管理系统

及零部件产业项目建设，公司将引入战略投资者安徽省瑞丞芯车智联产业基金合

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瑞丞芯车”）、四川涪江资本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涪江资本”），共同对控股子公司芯智热控进行增资扩股。 

本次增资各方拟合计出资 14,309万元，认购芯智热控新增注册资本 2,681.29

万元，其中，公司拟出资 8,310万元，认缴注册资本 1,557.17万元；瑞丞芯车拟

出资 5,000万元，认缴注册资本 936.92万元；涪江资本拟出资 999万元，认缴注

册资本 187.20万元；芯智热控其他原股东均放弃本次增资优先认缴权。本次增资

完成后，芯智热控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，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。 

芯智热控为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子公司，其少数股东包括公司实际控制

人安治富，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部分董事、监事和高级

管理人员，以及公司董事长王志红、董事和总经理王军、董事及实际控制人之一

致行动人聂丹、副董事长王明睿、董事和财务总监岳小平和监事会主席胡国英。

上述关联方均放弃本次对芯智热控同比例增资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

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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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亦不构成重组上市，无需

经过有关部门批准。本次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暨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议

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。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

具了核查意见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战略

投资者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80）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；关联董事王志红、王军、岳小

平、聂丹、王明睿回避表决。 

二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》 

同意控股子公司四川富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富临新能源”）

根据生产经营计划择机开展最高保证金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,000 万元的商品期货

套期保值业务，商品期货套期保值品种仅限于与富临新能源生产经营有直接关系

的碳酸锂期货品种。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。如单笔交

易的存续期超过了授权期限，则授权期限自动顺延至该笔交易终止时止。公司编

制的《关于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》作为议案附件与本议

案一并审议通过。 

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

资讯网披露的《关于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81）

及《关于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票；反对 0票；弃权 0票。 

三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 

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套期保值业务，加强对套期保值业务的管

理，防范投资风险，健全和完善公司套期保值业务管理机制，确保公司资产安全，

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公司对《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》进行了修订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票；反对 0票；弃权 0票。 

四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制定<市值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 

为进一步规范公司的市值管理行为，切实推动公司提升投资价值，增强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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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回报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国务院关于

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

办法》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10 号——市值管理》等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

制订了《市值管理制度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票；反对 0票；弃权 0票。 

五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制定<子公司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 

为加强对公司所属子公司的有效管理和控制，确保子公司规范运作和依法经

营，提高公司整体运作效率和抗风险能力，最大程度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法律法规、

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制订了《子公司

管理制度》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子公司管理制度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票；反对 0票；弃权 0票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年 12月 17 日 

 


